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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林縣預防接種率調查 
 

為了解雲林縣 12 -23 個月大的嬰幼兒之預防接種率。民國 75 年l 月 27 日至 30 日衛

生署防疫處及其中區防疫隊，在雲林縣衛生局的協助下，在該縣進行一次接種率調查。雲

林縣是個以農為主的縣，也是民國 71 年小兒麻痺症流行時，侵襲率最高的一縣，因為其預

防接種率可能較其他地區為低，故我們選擇它進行調查。為了要使預防接種率的估計值能

達到 95 ％的可信度及 +10 ％的準確度，必須從隨機選取的 30 個集束(Clusters)內找出至

少 210 名 12 -23 個月大的嬰幼兒，平均每一集束約 7 名 。在雲林縣的一次先驅調查中，

發現每一集束需訪視 100 個家戶才能找到 7 名屬於標的年齡層的嬰幼兒。因此我們由各鄉

鎮戶政事務所取得每一村里鄰的戶數資料後，先將總戶數依其相鄰位置的家戶分組成每 100 

戶為一個集束，然後再從其中隨機抽取 30 個集束進行訪視。訪視人員必須訪視集束內的每

一個家戶，如果某個家戶經三次拜訪均無人在家時即放棄訪視，且只有在訪視當時仍住於

該戶的嬰幼兒才列人調查對象，而戶籍在此但卻住在他處的嬰幼兒則均予以剔除。預防接

種係依據其家戶持有的預防接種記錄卡，或依據衛生所或醫院診所保存的記錄簿以確定是

否曾經接種疫苗，如果接種記錄顯示已接種 1 劑卡介苗，3 劑白喉、百日咳、破傷風混合

疫苗，小兒麻痺疫苗，及l 劑麻疹疫苗時，即認為已完成所有基礎接種。 

本次調查完成訪視的有 2 , 984 戶，共找到 252 名 12 -23 個月大的嬰幼兒(l 個集束有 2 

-18 名，平均 8 . 4 名嬰幼兒)。表 l 為各種疫苗的接種率，其中麻疹疫苗的接種率最低( 79 

% ) ，已完成所有基礎接種者共有 182 名(72 % )。在 229 名至少接種一劑疫苗的嬰幼兒當

中，有 171 名(75 % )其資料來自個人持有之預防接種記錄卡，另 58 名(25 % )則來自衛生

所或醫院診所的記錄簿。在未能完成所有基礎接種的嬰幼兒當中，最常見的理由(37 % )是

要接種疫苗時，嬰幼兒身體不適(如感冒、發燒、腹瀉等), 且衛生所的人員也都告訴家長等

嬰幼兒病癒後再接種疫苗。將這一群嬰幼兒與完成所有基礎接種的嬰幼兒比較，其父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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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程度一般較低，職業則較傾向於從事農漁業及勞工，依其家中的電器化設備而言，

大多屬於較不富裕的家庭(表 2 )。 

報告者：雲林縣衛生局，行政院衛生署防疫處、中區防疫隊。 

編者註：由本次調查結果顯示在雲林縣 12 -23 個月大的嬰幼兒約有四分之一遺漏接種

疫苗 1 劑以上，而在衛生所接種的嬰幼兒僅四分之三仍保留其預防接種記錄卡。儘管完成

所有預防接種的比率並不低(72 % ) ，但仍不足以防止高傳染力的疾病一如小兒麻痺、麻

疹、白喉、百日咳等發生流行。因為每年都有一部分未接種的嬰幼兒，使得族群中具感受

性的嬰幼兒逐年增加，而當數量累積至足以使一個傳染持續下去時，疾病的流行也就因而

發生。例如在雲林縣，每年約有 16 , 000 名嬰兒出生，如果僅 80 ％完成接種，每年將增加

3 , 200 名嬰幼兒成為具感受性宿主；若接種率增加 10 % (即 90%完成接種)，每年的可感染 

表 1 ．雲林縣 252 名 12 -23 個月大的嬰幼兒對各項基礎接種的預防接種率 

 
表 2  雲林縣 12 -23 個月大的嬰幼兒已完成基礎接種者與未完成基礎接種者的族群特性之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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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主就可以減少一半而只有 l , 600 名嬰幼兒具感受性；如果再增加 5％(即 95 ％完成接

種)，每年的可感染宿主又可以再減少一半，即僅 800 名嬰幼兄具感受性，這個簡單的例子

說明確保每位嬰幼兒完成各項預防接種的重要性。 
  從雲林縣的調查結果顯示，家長及衛生所的人員對嬰幼兒有輕微的不適即不宜接種疫

苗的觀念是造成嬰幼兄遺漏接種疫苗的主要因素，但依文獻記載卡介苗、小兄麻痺疫苗、

麻疹疫苗、及白喉、百日咳、破傷風混合疫苗，可以很安全且有效的使用於生病的嬰幼兒，

這包括輕微發燒、呼吸道感染、腹瀉及嚴重營養不良。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應把握所有可

能的機會為嬰幼兒接種疫苗’。只有在嬰幼兒病況嚴重且需要注院冶療時才應考慮延遲接

種，即使在這種清況下，對於有可能會在醫院內被感染而可用疫苗預防的疾病時仍應考慮

給予接種疫苗。因此衛生所的工作人員應向家長解釋對於有輕微疾病的嬰幼兄接種疫苗，

在安全上是沒有問題的。如果家長仍拒絕，或是嬰幼兒確實病情嚴重，衛生所的工作人員

即應加強追蹤該名嬰幼兒，並要求家長在嬰幼兒復原後再帶回衛生所接種疫苗，因為我們

發現很多家長在小孩病癒後並未再帶小孩到衛生所接種疫苗。 
 在沒有完成所有基礎接種的這一群嬰幼兒，如同所預期的，其父母親的教育程度及社

經地位均較低，且在民國 71 年小兒麻痺流行時在雲林地區所做的調查也有類似的發現：即

小兒麻痺的流行與預防接種率偏低有關，且病例的父親均傾向於較低的教育程度及較不具

技術性的職業。由這兩項調查資料顯示，對教育程度及社經地位較低的父母親，有必要灌

輸其按時接受預防接種的重要性。 
 本次調查的一個限制為無法擭知那些設籍雲林縣，但目前居住外地的嬰幼兒之接種

率，這種情形的嬰幼兒可能不在少數。在先驅調查中，即約有 40 ％的嬰幼兒並未住於其戶

籍地(即空戶)。如此帶來兩個問題二第一、許多家中有小孩，但為了工作方便而暫居市區的

家庭，因未將戶籍遷入新居住地，當地衛生所常無法獲得資料而予以建卡追跦其嬰幼兒是

否接種疫苗。其實要追蹤仍是可能的，因為原戶籍所在地的親人絕大多數都有他們在外地

的新住址。第二、在較都市化地區的衛生所為暫居當地的嬰幼兒接種疫苗後，有時未將接

種記錄通知其原戶籍所在地的衛生所。這兩大問題使得我們無法確實了解預防接種工作的

成效。各級衛生單位之間必須通力合作才能維持高的預防接種率，因此各衛生所的護士應

追跦那些設有戶籍而居住其他鄉鎮的嬰幼兒，而且應將流動戶口接種後的記錄通知其戶籍

所在地的衛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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